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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丹邦科技”）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1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及
时组织相关人员和前后任审计机构就《关注函》提出的问题逐一核实，并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进行了回复，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请说明中审华事务所已开展年审工作的具体内容、工作进度，公司管理层与
中审华事务所就年审相关事项是否存在重大分歧，审计过程是否存在审计范围受限或其
他不当情形，并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原因进行核查，并说
明是否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说明：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华事务所”） 于 2020 年 3 月

进场审计，已完成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编制审计计划、年末存货盘点、部分抽样检
查、部分分析性复核及部分函证程序，尚未形成完整的审计工作底稿，因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蔓延的严重影响，无法对境外业务进行现场审计或访谈，因中审华事务所审计工作尚
未完成，故未达到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沟通审计意见阶段，尚不存在重大分歧、审计范
围受限或其他不当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再次与公司管理层、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
通，同时审阅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核查说明等文件，经审查后认为：公司本次改聘会计
师事务所原因与实际情况相符，不存在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问题二、请中审华事务所就被更换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问题 1中所述情形、是否做
好前后任会计师沟通工作作出说明。

回复：
中审华事务所说明如下：
1、我所被更换的具体原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子公司现场审计工作及重

要客户的现场访谈等审计程序未能按原定计划时间执行， 为保证丹邦科技 2019 年度年

报的及时披露，丹邦科技与本所友好协商，丹邦科技决定不再聘任本所为其 2019 年审计
机构。

2、是否存在问题 1中所述情形
由于我所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相关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毕，审计工作尚未形成结论，

故未达到与管理层、治理层沟通审计意见阶段，所以不存在问题 1�所述情形。
3、是否做好前后任会计师沟通工作
我所已于 2020年 5 月 19 日收到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函，并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

进行了回复。
问题三、你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日期延至 6 月 30 日，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尚需提交 6月 3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请结合你公司业务结构、资产规模、子公司情
况、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原因及工作进展，说明你公司是否与亚太事务所就上述情
况进行充分沟通，亚太事务所是否能够在剩余时间内保证你公司年审工作质量以及年报
如期披露。 请亚太事务所核查并作出说明。

回复：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事务所”）说明如下：
我们就拟承接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报审计业务履行了以下程

序：
（1）已与丹邦科技公司管理层就拟承接 2019年度财报审计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2）获取了丹邦科技提供的相关财务数据，详细了解了公司业务结构、资产规模、子

公司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属于电子元件制造行业。 主要经营活动为开发柔性覆合铜板、液晶聚合导体材

料，高频柔性电路、柔性电路封装基板、高精密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二维半导体材
料、聚酰亚胺薄膜、量子碳基膜、多层石墨烯膜、屏蔽隐身膜，提供自产产品技术咨询服
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生产经营柔性覆合铜板、液晶聚合导体材料，高频柔性电路、柔性电路封
装基板、高精密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二维半导体材料、聚酰亚胺薄膜、量子碳基
膜、多层石墨烯膜、屏蔽隐身膜。

近三年， 公司业务结构保持稳定， 资产规模 2017 年末 25.91 亿元，2018 年末 24.18

亿，2019年末 25.05亿元（未经审计）；净资产规模由 2017 年未 16.93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
末的 17.45亿元（未经审计），净资产规模逐年上升。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内公司共 4 户，其中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丹
邦科技有限公司收入合计占合并范围内收入的 100%， 资产合计占合并范围内资产的
91.49%，其余 2户公司资产及营收规模较小。

其中规模较大的 2家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地点 主 营 业 务 性

质 总资产比重 营 业 收 入
比重

1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制造业 55.78% 41.62%
2 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 制造业 35.70% 58.38%

合 计 91.49% 100%
（3）已与丹邦科技公司前两任会计师进行了初步沟通。 项目组在初步了解公司的过

程中，对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原因等做了详细了解和充分沟通，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与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
事务所”） 项目负责人进行了电话沟通，2020 年 5 月 19 日寄发前任会计师沟通函，2020
年 5月 20日已收到中审华事务所回复函，目前正等待收取天职国际事务所回函。

（4）我们初步确认承接丹邦科技 2019 年度审计工作后，高度重视，主要将采取以下
两点措施：

一是根据公司规模及业务，迅速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及具体审计计划，将组织十多名
有相关经验的审计人员，根据公司业务类型及地域的不同，分三组同时开展现场审计工
作；

二是事务所质控及技术部门将配备专人负责此项目的质量控制及技术支持，把质量
控制工作前置，质控部门安排专人深入项目现场对项目进行全程指导及监督，从而可以
有效的节约项目用时，事务所将根据现场审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问题，随时调整审计
计划及人员配置。

综上，我们将在确保审计质量的前提下如期完成各项审计工作。
问题四、2019年 12 月 4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称，你公司

拟将 2019年度审计机构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换为中审华事务
所。 请结合你公司近期连续更换审计机构的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更换年度审计机
构的原因和动机，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

回复：
公司原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事务所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保持审计工作

的客观性、独立性，经双方沟通和协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将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变更
为中审华事务所，并与中审华事务所就公司架构、资产状况、业务模式、业务分布情况进
行了充分沟通。不可预计的新冠疫情导致丹邦科技香港子公司的现场审计工作以及对丹
邦科技重要客户进行现场访谈等审计程序无法按期完成，中审华事务所预计无法如期完
成 2019�年度审计报告，为了确保年度报告如期披露，公司拟聘任亚太事务所为 2019 年
度审计机构，亚太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能为公司提
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目前亚太事务所已对我公司的业务、资产、子公司情况进行了
初步了解，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2019年度审计工作安排，保证配备充足的具有专
业能力和素质的审计项目负责人和审计人员，并根据现场审计进展情况，合理调配审计
资源，同时亚太事务所将严格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相关审计程序，严控审计质量，及
时完成 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

综上， 公司更换年度审计机构属于受疫情意外因素影响以及确保公司 2019 年度报
告及时披露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管理层也将全力配合
亚太事务所的审计工作，确保本次审计及时、高质量完成。

问题五、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无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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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简明清晰 ，通

俗易懂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发出通知， 并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4:45 在上海市长宁区江
苏路 369 号兆丰世贸大厦 28 层公司一号会议室召开；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0 年 5
月 21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60 人，代表股份 5,530,533,079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37.6794%，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股东和股东代理 359 人， 代表股份
2,104,714,30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3394%。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7 人， 代表股份 3,563,617,869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4.27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3 人，代表股份 1,966,915,21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3.4005%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
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陈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

议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29,713,8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2％；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77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3,895,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1％；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弃权 77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2、《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29,713,8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2％；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79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3,895,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1％；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弃权 79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8％。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3、《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29,727,1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4％；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7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3,908,4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17％；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弃权 76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64％。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4、《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29,663,9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3％；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84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3,845,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7％；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弃权 845,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02％。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5、《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30,394,2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5％ ； 反对

11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弃权 2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4,575,50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4％ ； 反对

11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3％；弃权 27,3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6、《公司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37,851,59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242％ ； 反对

8,769,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86％；弃权 83,912,386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2,032,81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965％ ； 反对

8,76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66％；弃权 83,912,386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86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7、《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4,721,07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9391％ ； 反对

445,734,7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0595％；弃权 77,3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58,902,29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8184％ ； 反对

445,734,7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1779％；弃权 77,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8、《公司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30,415,2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9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4,596,5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4％；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弃权 9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9、《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30,415,2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9％；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7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4,596,5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4％；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弃权 7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0、《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7,761,9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5255％ ； 反对

9,569,8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0％；弃权 293,201,2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01,943,1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146％ ； 反对

9,569,8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47％；弃权 293,201,2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3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1、《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7,761,9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5255％ ； 反对

9,587,1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4％；弃权 293,183,9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01,943,1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146％ ； 反对

9,587,1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55％；弃权 293,183,9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29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2、《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7,761,9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5255％ ； 反对

9,569,8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0％；弃权 293,201,2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01,943,1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146％ ； 反对

9,569,8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47％；弃权 293,201,2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3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3、《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7,711,9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5246％ ； 反对

9,637,1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43％；弃权 293,183,9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01,893,1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122％ ； 反对

9,637,1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79％；弃权 293,183,9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299％。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14、《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总裁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27,761,9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5255％ ； 反对

9,569,8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30％；弃权 293,201,2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01,943,19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146％ ； 反对

9,569,8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47％；弃权 293,201,221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307％。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陈萌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3、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0-04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周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周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周四）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周四）

0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B 座 22 层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钟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8 人，代表 8 位股东持有的股份 232,258,96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393%。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2 人， 代表 2 位股东持有的股份

209,987,17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82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 人，代表股份 22,271,78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7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聂成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

过如下议案，监事代表陈更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聂成涛律师和股东代表陈萍女
士、黄志宇先生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 1.00、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32,255,7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 3,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042,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

对 3,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2.00、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32,255,7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 3,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042,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

对 3,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3.00、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32,255,7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 3,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042,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

对 3,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4.00、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232,255,7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 3,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042,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

对 3,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5.00、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32,255,7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 3,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042,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

对 3,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6.00、2019 年度财务报告各项计提的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32,247,7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

反对 11,1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8%；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034,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5%；反

对 11,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7.00、《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232,255,7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 3,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3,042,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

对 3,1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8%；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32,167,1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5%；

反对 91,7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5%；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2,953,9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7%；反

对 91,7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83%� ；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聂成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4、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0-053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

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九芝堂集团第一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朝阳体

育中心东侧路甲 518 号 A 座）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长李振国先生不能主持本次会议。 根据《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刘春凤女士主
持。

7、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8 名，代表股份 5331889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1.331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3 名，代表股份 528676596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0.812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名，代表股份 45123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19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含代理人）6 名，代表股份 52576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6048%。
5、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6、本公司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达代炎律师、陈秋月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

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表决。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
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2019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3311314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8％；

反对 7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8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83％；反对 7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417％；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3311314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8％；

反对 1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593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8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83％；反对 1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38％；弃权 5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79％。

表决结果：通过。
3、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53311314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8％；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741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8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83％；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3％；弃权 74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94％。

表决结果：通过。
4、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3311314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8％；

反对 1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弃权 593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8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83％；反对 1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38％；弃权 5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79％。

表决结果：通过。
5、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 2019 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后的

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 元人民币（含税）。 本次股利分
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表决情况： 同意 53311314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8％；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741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8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83％；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3％；弃权 74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9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3311314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8％；

反对 7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18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83％；反对 7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417％；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达代炎律师、陈秋月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5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29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就《关注函》涉及

的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0 年 5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已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关注函》提及
的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部分事项需要进行现场核查，且需律师和会
计师出具意见，完成回复工作需要一定时间。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原计

划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前回复《关注函》。
但由于中介机构工作量较大，核查工作目前尚未完成，公司预计难以在上述期

限内完成《关注函》的回复工作，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再次延期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前回复《关注函》。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88228 证券简称：开普云 公告编号：2020-015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
金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0】002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的
具体内容如下：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认购新余开普云数字智

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资基金）40%份额，出资额不超过 8000 万元。 经

事后审核，根据本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的有关规定，请公司补充披
露如下事项。

一、 公告显示， 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主要目的为促进公司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战略布局，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请公司补充披
露：（1）是否已有意向投资标的或投资计划。 如有，请披露投资标的所属行业、主要
业务及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关系；（2）该投资事项与公司所称“以研发创新为企业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的发展战略是否相符。

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31 亿元，本次公司拟认购
金额达 8000 万元，占公司自有资金的比重较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目前公

司的资金状况、业务开展情况，说明认购基金份额是否对公司的资金周转、项目研
发、日常经营产生影响；（2）公司保障资金安全、督促基金管理团队规范运作、加强
投后管理的具体措施。

三、公告显示，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江西云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芽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基金管理人泛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泛海投资）持有云芽公司 100%股权。 请公司补充披露：（1）云芽公司的资金到位情
况，是否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2）结合基金管理人在相关领域的历史投资、项目退
出及收益实现情况，说明是否具有相应的胜任能力。

四、请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并持续关注

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事项的进展情况。
请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披露本问询函， 并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之前披露

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

予以回复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